
（2022）浙0304民初7307号
刘宇飞、云南易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
支行与被告刘宇飞、云南易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304民初730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422号
樊红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樊红专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304民初74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民终2482号
杭州六石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高月凤与
嘉兴启瑞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杭州六石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送
达本院（2022）浙04民终2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自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你应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210号
丁志杰：原告孙国宏与被告丁志杰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
62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丁志杰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国宏价款522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丁志杰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丁
志杰负担（原告先行垫付），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直
接给付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2民初4069号
田晓聪：本院受理原告王庆付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803号
蒋国方、锦途智能家居（湖州）有限公司、潘广
霞：本院受理的原告简永强与被告蒋国方、锦途智
能家居（湖州）有限公司、潘广霞的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简永强撤回起诉。案件受
理费9520元，减半收取4760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诉讼费5320元，由原告简永强负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76号
2022年8月30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郁都
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
郁都装饰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3年1月6日裁定宣告东阳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东阳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民法院
(2022)浙0702破69号
金华市婺城区大咖健身工作室以金华三社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未能清偿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金华
三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2022
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金华三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3年1月11日指定浙江泽大
(金华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
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 1313 号金华之心3
号楼5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由话:13516798343
(徐律师)。金华三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白收到受理破产由请
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
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金华三社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2月2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
由将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扣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由
报，但对此前口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宙查和确认补充由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三社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2月23日上午09时
00分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
判法庭(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昭、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925号
陈雨清、周平：本院受理原告陈敏、江悦与被告
陈雨清、周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查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802民初925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原
告陈敏、江悦与被告陈雨清、周平于2017年11月7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被告陈雨清、周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敏、江悦租金
103213.8元并支付违约金（按年利率14.8%，本金
47578元自2020年10月26日起，本金55635.8元自
2021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和律师
费损失3100元；三、驳回原告陈敏、江悦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888元，由原告陈敏、江悦负担
1210元（已预交），由被告陈雨清、周平负担2678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
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556号
马捷敏：本院受理原告梁红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8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马捷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梁红
英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自2021年7月1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最高不超过月利率1.28%）计算至还清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梁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被
告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1610元，由
被告马捷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
纳，逾期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2117号
赵狄（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8710203235）：
本院受理原告张毅与被告赵狄、金森东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25
民初211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赵狄支付
张毅欠款1341223.03元及其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2年7月20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LPR利率计付
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二、驳回张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16962元，由赵狄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缴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4219号
夏吴贞：本院受理原告陈馨宇为与被告夏吴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3
民初42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夏吴贞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馨宇借款本金22995元，并
赔偿逾期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2年9月26日起计算
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5元，由被告夏吴
贞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796号
何贤江：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何
贤江、李小苏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1004民初579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
何贤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
69733.35元及截至2022年5月1日的利息14847.11
元、其他费用60元，并支付自2022年5月2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以月
利率2%为限）；被告李小苏对上述款项负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李小苏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何贤江
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916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何贤江、李小苏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935号
王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1004民初593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
告王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9622.09元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4368.41
元、费用343.28元，并支付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8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王建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692号
邹国华：本院受理原告徐华林与被告邹国华为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
证截止日为2023年3月7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
货款129245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3月9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839号
余姚市广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市海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广诚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3年3月7日）。
原告要求被告你立即偿付货款25545元及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
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9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049号
陈尔鹏：本院受理原告王江枫与被告陈尔鹏为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
证截止日为2023年3月7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货
款573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
3月9日9时4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954号
何应南：本院受理原告叶惠林与被告何应南为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5954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偿付原告叶惠林货款人民币15000元，并赔偿自
2022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735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424号
吴利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与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1004民初642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代偿款人民币10390.42
元，并支付自2022年1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判令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保险费2817.36元；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778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589号
吴彩芳：本院受理原告郑云春与被告吴彩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你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本金60000元自2016年8月21
日至款清之日止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本金30000元
自2017年9月29日至款清之日止按月息百分之二计
算；本金110000元自2022年11月20日起至款清之
日止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利率计算）。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3月6日8
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055号
陈萍：本院受理原告林斌与被告陈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判令被告你立即归还原告借款30000元，并支付自
2019年7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
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
并定于2023年3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191号
徐仁锋：本院受理原告吴彬滔与你为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
徐仁锋支付原告货款20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
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
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8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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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1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人
临海良福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复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贝泰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天平外贸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
中浪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虞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市华洋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本金
14412474.29
5855344.47
10083514.84
822268.14
11032490.05
28663864.20
2865805.82
31061562.89

利息
53655241.41
37885996.75
4245340.60
2656145.35
29715385.69
14731475.82
7502084.20
39867048.88

担保人
浙江多乐佳实业有限公司、蔡显福、浙江和福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宏福工艺品有限公司、王福娟
象山丹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浙江新丹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根弟、陈贵华、谢丽君
宁波金龙锁业有限公司、宁波贝泰喜来士有限公司、宁波奉化润龙电池配件有限公司、董明校、李萍、董贝塔、陈秋思
宁波天翎卫浴有限公司、宁波天平物流有限公司、汪小萍、王君定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熊续强
舟山市兴合贸易有限公司、舟山市百联置业有限公司、浙江中浪物流有限公司、王忠法
宁波创新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汇鑫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何利钢、何火种、李金芬
宁波市江东扬瑞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晟邦贸易有限公司、吕秀富、沈文娟、吕泳、金晶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685898660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许女士 联系电话：15372659988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
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破

产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公告清单如下：（单位：元）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至基准日（即[2022]年[12]月[19]日）标的债权账
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
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

算为准。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3、联系人：吴金鑫，电话：18989417516。

借款人名称

万家建设有限公司
（现名浙江省东阳市锦祥建设有限公司）

担保人

应江峰、朱美萍、万家控股有限公司

抵押物

万家控股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东阳市白云街道江滨南街651号201室、202室、301室、302室、401-701室、651-2号的房地产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48,565,149.08

利息

31,128,480.49

沈建江遗失 2018 年颁发的警官证一本，证号：

3308361，声明作废。 沈建江
2023年1月16日

遗失公告


